
臺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

受理「重大工程暨製造業」廠商聘僱外國人前辦理國內招募
求才登記申請書(第二階段)          

工作類別：
□製造業特定製程  

□營造工作 

□一般製造業

申請項目：
□初次招募  □重新招募  □中階技術工作之製造工作

□公共工程  □民間重大經建工程 

□承接案

申請日期：111年12月16日
公司名稱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工廠登記證號

公司地址

工 廠/工地地址

檢附文件

(每張文件均須加蓋

公司大小章，影本

須蓋與正本相符章)

□1.申請書
□ 2.委託書（委託仲介辦理之委託書）
□ 3.刊登三天求才廣告之報紙資料正本(選擇無登報得免附)
□ 4.通知事業單位之工會或勞工書面文件
□ 5.張貼於事業單位員工顯明易見之場所的公告文件及照片
□ 6.甄試紀錄表
□ 7.求職登記表
□ 8.現場徵才活動應徵人員名冊
□ 9.錄用名冊
□10.錄取人員參加勞保資料影本
□11.通知報到、面試之雙掛號郵寄大宗單或回執聯影本
□12.報到（面試）通知單影本範本：需加註職缺名稱、公司名稱、工作
     地點、工作時間、工作內容、供膳宿、薪資、月休、聯絡人、電話
□13.聘僱國內勞工名冊(完成就業資訊系統WEB化作業)
□14.其他：

切   結   保   證
本公司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7條、第20條規定檢附表列文件，申請發給求才證明
書，請准予核定發給，檢附文件如經發現虛偽不實，本公司願負法律責任，特此保證。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加蓋單位印信)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